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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草稿 

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议的组织工作 

 
A．出席情况和工作安排 *  

1. 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5 月 1 日在曼谷联

合国会议中心举行。会议共由两部分组成：高级官员会议段于 2013

年 4 月 25-27 日举行；部长级会议段于 2013 年 4 月 29 日-5 月 1 日

举行。 

2. 下列成员和准成员派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 

成员 

阿富汗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阿塞拜疆 

孟加拉国 

不丹 

文莱达鲁萨兰国 

柬埔寨 

中国 

 
* 报告中所列出席本届会议的国家/组织仅为初步名单，可能会于 2013 年 5 月 1
日予以更新。 

TP 010513 E69_L3C 



E/ESCAP/69/L.3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斐济 

法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日本 

哈萨克斯坦 

基里巴斯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马来西亚 

马绍尔群岛 

蒙古 

缅甸 

瑙鲁 

尼泊尔 

荷兰 

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 

大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 

萨摩亚 

新加坡 

所罗门群岛 

斯里兰卡 

泰国 

东帝汶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图瓦卢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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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 

越南 

 

准成员 

库克群岛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3. 根据经社会议事规则第 3 条，古巴、丹麦、德国、以色列、肯尼

亚、卢森堡、墨西哥、尼日利亚、挪威、南非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

派代表出席了会议。罗马教廷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4. 下列各联合国秘书处单位派代表出席了会议：非洲经济委员会、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

会、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

事处、区域委员会纽约办事处。 

5. 下列联合国机构派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

合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6. 下列专门机构的代表以咨商身份列席了会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国际金融公司、国际海事组织、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万国邮政联盟、世界卫生组

织。 

7. 下列政府间组织作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及

太平洋农业综合发展中心、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东亚

和东南亚沿海和近海地球科学方案协调委员会、欧亚经济委员会、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气象组织/亚太经社会热带旋风小组、台风委员

会。 

8. 下列非政府组织派观察员列席了会议：东盟自闭症网络、东盟残

疾论坛、亚洲及太平洋残疾论坛、亚太妇女、法律和发展论坛、亚太

残疾人组织联合会、环太平洋大学协会、基督教盲人教团东中亚办事

处、世界儿童法律和政策中心、中亚残疾论坛、社区经济与发展咨询

协会、亚太基于社区的康复网络、数字无障碍信息系统联合会、妇女

参与发展新时代新途径运动、残疾人国际亚太分部、国际商会、非政

府组织预防药物滥用国际联合会、最不发达国家观察组织、泰国全国

妇女理事会、太平洋残疾人论坛、康复国际亚太区域分部、南亚残疾

论坛、泰国环境研究所、世界中小型企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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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发展中心、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和马耳他骑士团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10. 与会者名单见文件 E/ESCAP/69/INF/2。 

11. 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13 条，经社会选举东帝汶总理兼国防与安全

部部长 Kay Rala Xanana Gusmão 先生阁下为主席。 

12. 按照以往惯例，经社会决定选举下列代表团团长为会议副主席： 

Shamlall Bathija 先生阁下(阿富汗) 

Sergey Manassarian 先生阁下(亚美尼亚) 

Gowher Rizvi 博士阁下 (孟加拉国) 

Dato Paduka Awang Haji Abdul Wahab bin Juned 阁下(文莱达鲁

萨兰国) 

Ly Thuch 博士阁下(柬埔寨) 

马朝旭先生阁下(中国) 

Jiko F. Luveni 博士阁下(斐济) 

D. Purandeswari 博士阁下(印度) 

Seyed Hamid Pour Mohammadi 先生阁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Kenta Wakabayashi 先生阁下(日本) 

Thongloun Sisoulith 博士阁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Alounkeo Kittikhoun先生阁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Wunna Maung Lwin 先生阁下(缅甸) 

Soe Thein 先生阁下(缅甸) 

Kan Zaw 先生阁下(缅甸) 

Ye Htut 先生阁下(缅甸) 

Khin San Yee 女士阁下(缅甸) 

Lee Si-hyung 先生阁下(大韩民国) 

James Tora Tora阁下(所罗门群岛) 

Sarath Amunugama 先生阁下(斯里兰卡) 

Shantha Kumara Ananda Welgama 阁下(斯里兰卡) 

Jullapong Nonsrichai 先生阁下(泰国) 

Emilia Pires 阁下(东帝汶) 

Bendito Freitas 先生阁下(东帝汶) 

Francisco Kabualdi Lay 先生阁下(东帝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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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o Soares 先生阁下(东帝汶) 

Edward Nipake Natapei 阁下(瓦努阿图) 

 

13. 本届会议的高级官员会议段分成两个全体委员会举行会议。在会

上当选的主席团成员如下： 

(a) 第一委全体委员会： 

主席： 

Erdem Direkler 先生(土耳其) 

副主席： 

Yuba Raj Bhusal 先生(尼泊尔) 

Math Sounmala 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b) 第二全体委员会： 

主席： 

Noumea Simi 女士(萨摩亚) 

副主席： 

Askar Tazhiyez 先生阁下(哈萨克斯坦) 

Jocelyn S. Batoon-Garcia 女士阁下(菲律宾) 

 

14. 经社会还设立了一个决议草案工作组，由 Kazi Imtiaz Hossain 先生

阁下(孟加拉国)担任主席，负责审议会议期间提交的各项决议草案。

Kesang Wangdi 先生阁下(不丹)当选为工作组副主席。 

B．会议议程 

15. 经社会通过了下列议程： 

高级官员会议段 

1. 会议开幕： 

(a) 开幕致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2. 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事务特别机构： 

(a) 对《阿拉木图行动纲领》的最后区域审查； 

(b) 对《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的两年期审查； 

 5



E/ESCAP/69/L.3 
 

(c) 其他事项。 

3. 审查与经社会各下属机构相关的议题，包括亚太经社会各

区域机构的工作： 

(a) 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及包容性发展； 

(b) 贸易和投资； 

(c) 交通运输； 

(d) 环境与发展； 

(e) 信息和通信技术； 

(f) 减少灾害风险； 

(g) 社会发展； 

(h) 统计； 

(i) 次区域发展活动。 

4. 管理事项： 

(a) 2014-2015 两年期工作方案草案； 

(b) 对 2012-2013 两年期的方案改动； 

(c) 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活动及由各方宣布捐款意向。 

5. 依照第 64/1 和第 67/15 号决议对经社会会议结构、包括其

附属结构进行最后审查。 

6. 常驻代表及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的活

动。 

7. 经社会第七十届会议(2014 年)的举行日期、地点和主题。 

部长级会议段 

8. 亚太区域需要处理的政策性问题： 

(a)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在实现包容的和可持续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过程中面对的各种重大挑战； 

(b) 2013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 

9. 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议(2013 年)的主题：“把握各种机

会，建设抵御自然灾害和重大经济危机的能力” 

10. 其他事项。 

11. 通过经社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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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议事纪要 

高级官员会议段 

16. 执行秘书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宣布高级官员会议段开幕。执行秘

书致欢迎词。 

部长级会议段 

17. 经社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代理主席 Sarath Amunugama 先生阁下

(斯里兰卡)于 2013 年 4 月 29 日主持了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议的部长

级会议段的开幕仪式。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兼 Jan Eliasson 先生宣

读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贺词。执行秘书致欢迎词并作了政策演讲。 

18. 缅甸总统 U Thein Sein 阁下、东帝汶总理兼国防与安全部部长

Kay Rala Xanana Gusmão 先生阁下作了主持讲话。泰国副总理

Plodprasop Suraswadi 先生阁下代表泰国总理致开幕词。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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